
 我的黑函與檢舉實在太多了，已經不可數… 

 這次陳情文，陳情人對我做出如下的指控 

 指控我上課期間，利用 Line 頻繁進行與教學無關的活動(進行個人私

事的言論)，嚴重影響學生的學習效果與受教權益，要求學校立即處理

此問題 

 指控我上課期間，利用 Line 進行個人私事的言論”未審先判”，嚴重

洩漏個資、侮辱、汙衊、毀謗、恐嚇以及妨礙名譽 

 指控我寫的尚未起訴的告訴狀，連結東華大學 ndhu 教學網站空間，讓

我在自己的網站中意圖散布於眾，故意毀壞陳情人名譽及洩漏個資 

 指控東華大學提供教學空間給我使用也要負上相關責任 

 

 陳情人對我的指控目的 

1. 陳情人用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手法，企圖讓東華大學對本人進行調查。 

2. 【嚴重影響學生的學習效果與受教權益】這是學校會在乎的調查依據。 

3. 製造出本人【嚴重影響學生的學習效果與受教權益】的證據，以此做出

指控，讓一位國立大學教授，無端被接受調查，其名譽之受損程度，無

法估計。 

 陳情人以雞蛋挑骨頭操作手法蒐集證據對我指控 

1. 以本人【嚴重影響學生的學習效果與受教權益】為目標對本人進行全面蒐

證。 

2. 從本人在私人 Line 群組中的發言，鉅細靡遺逐筆的調查與比對本人發言

時間。 

3. 再去東華大學教務處網站，查閱本人的所有開課名稱與開課時間，然後

逐筆搜索，逐筆比對。 

4. 如果發言時間落在我的上課時間內，不管是否真的是實體上課時間，也

不管是否是實體上課課程，就截圖作為指控我【嚴重影響學生的學習效

果與受教權益】的證據 

5. 陳情人一共列出 3件證據 

 證據 1, 112 年 4 月 30 日上午 10:27;10:39~10:57 

 證據 2, 112 年 5 月 22 日上午 12:13~14;13:44~45 

 證據 3, 112 年 3 月 21 日上午 12:44~13:02 



 陳情人以如下手法刻意放大蒐集證據誤導對我指控 

1.我在私人 Line 群組中的簡單幾句私人言論，經過刻意的對話截圖，放大

對話圖片，再加上一堆對我的嚴重指控內容。 

2.指控我的私人言論犯了”未審先判”，嚴重洩漏個資、侮辱、汙衊、毀

謗、恐嚇以及妨礙名譽等罪刑 

3.指控東華大學提供教學空間給我使用也要負上相關責任 

4.經由上述的誤導手法，一件再簡單不過且無人能避免的【上課期間回覆

Line 訊息】，就可以被刻意加工成 

 上課期間，利用 Line 頻繁進行與教學無關的活動，嚴重影響學生的學

習效果與受教權益 

 上課期間，利用 Line 進行個人私事的言論”未審先判”，嚴重洩漏個

資、侮辱、汙衊、毀謗、恐嚇以及妨礙名譽 

 東華大學提供教學空間給我使用也要負上相關責任 

5. 產生了洋洋灑灑的 10 幾頁調查報告，要求學校立即處理此問題 

 

 我的正式回覆如下: 

(一). 指控我上課時間利用 Line 進行與教學無關的活動(進行個人

私事的言論) 

回覆: 全部都是不實指控 

 說明: 陳情人列出的 3件證據所列時間都不是我上課時間 

 證據 1, 112 年 4 月 30 日上午 10:27;10:39~10:57 

 112年 4月 30日為周日 

 證據 2, 112 年 5 月 22 日上午 12:13~14;13:44~45 

 112年 5月 22日為周一，上午 12:13~14;13:44~45此時段不是我

上課時間 

 證據 3, 112 年 3 月 21 日上午 12:44~13:02 

 112年 3月 21日為周二，上午 12:44~13:02此時段不是我上課時

間 

 

 (二).指控我上課期間，我的言論”未審先判”，嚴重洩漏個資、

侮辱、汙衊、毀謗、恐嚇以及妨礙名譽 



回覆: 我在非上課時間言論都是我的私人言論，跟我的教學服務與研究無

關，更跟東華大學無任何相關。陳情人自行循司法解決。 

 

(三).指控我寫的起訴狀，連結東華大學 ndhu 教學網站空間，在自

己的網站中意圖散布於眾，故意毀壞陳情人名譽及洩漏個資 

回覆:  

1.我的教學網站架設在我的自己個人電腦內，跟學校無關 

2.我的電腦連接到東華大學校內網路，只是使用校園網路資源而已 

3.使用校園網路就要遵守《台灣學術網路管理規範》 

4.由於本人長期受到匿名檢舉與黑函，嚴重影響我的教學、服務與研究，更

影響我的形象，我在我的教學網站澄清檢舉與黑函，讓眾人對我的教學、

服務與研究有信心 

5.如果我的黑函澄清行為違反了《台灣學術網路管理規範》，那處置方式就

是將網站與校園網路斷開而已 

6.陳情人指控的起訴狀檔案資料都存放在我的個人電腦內，跟學校系統無關 

7.陳情人對我的起訴狀內容有任何意見，陳情人自行循司法解決。 

 

 

 

以上 

施清祥 

 

 

 


